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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総局及び国家税務総局による長期間営業を停止し

経営していない企業の整理業務の関連問題に関する通知 

 

（中国語名称：工商総局、税務総局関于清理長期停業未経営企業工作有関問題的通知） 

法令番号：工商企監字[2016]97 号 

 

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工商企监字[2016]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  

 

  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过多，挤占了社会资源，增加了行政成本，导致企业数

据失真，不利于政府掌握地方经济实际情况，影响政府客观科学决策。为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落实“宽进严管”工作要求，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加快建立“僵尸

企业”强制退出机制，督促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要通过清理工作，唤醒一批，规范一批，吊销

一批，引导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净化市场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工作的对象和方式  

 

  清理工作的对象是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

业。  

 

  清理的方式包括督促补报年度报告、纳税申报、变更企业登记事项、吊销营

业执照等。  

 

  二、清理工作的要求  

 

  （一）确定对象，认真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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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以下简称工商部门）要对连续两个年度未年报企

业进行认真梳理，摸清底数，通过发布通知公告、到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现场

检查等方式，逐一核实情况，依法开展清理工作。工商部门将连续两年未年报企

业信息送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将连续两年未报税企业信息送工商部门。  

 

  （二）区分情况，分类处置。  

 

  对于被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分类规范处理：一是对

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能够取得联系的企业，要督促其及时履行法定义务。

二是清理对象存在已办理清算备案或已进入破产程序等情形的，可以从清理范围

中剔除。三是对于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经现场检查在其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

无法取得联系，且连续两年未报税的公司，工商部门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规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属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前设立的企业，

税务部门可以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依法提请工商部门吊销其营

业执照。  

 

  （三）严格程序，规范操作。  

 

  各地要严格依法行政，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清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对被

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进行提示性公告，警示相关违法后果。  

 

  对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依法实施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的，要严格按

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工商总局令第 28号）、《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工商总局令第 29号）的要求执行。证据方面，

除了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现场检

查记录、连续两年未报税证明等必要证据外，还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收集

未更换新版营业执照、未办理工商联络员备案、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银行基

本账户半年内未有资金流动记录等其他证据。  

 

  对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依法实施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的，相关法律

文书可以直接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告送达，并在工商机关门户网站上公

示。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的，相关法律文书应在公示系统公告栏和企

业名下同时公告。  

 

  （四）强化协同，完善衔接。  

 

  各地工商、税务部门应积极探索将工商部门的经营异常名录库管理与税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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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非正常户管理工作进行衔接，通过网络专线、电子政务平台等多种方式，建

立企业登记备案、股权变动、失联企业、未报税企业等信息交换机制。工商部门

将税务机关提供的非正常户信息中符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条件的相关企业予以公

示，税务部门通过工商部门提供的企业年报等相关信息查找系统内非正常状态但

尚在经营的企业。  

 

  在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相关企业重新办理涉税事宜的，经

税务部门通知，或者重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年报事宜的，工商部门终止相应的

行政处罚程序。  

 

  （五）统筹协调，加强宣传。  

 

  各地要深刻认识做好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制定具体方案，精心组织，周密

实施。要注重加强业务培训工作，确保清理工作公平规范开展。要建立有效的宣

传工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争取社会各界更多的理

解和支持，引导企业承担责任，强化社会监督。  

 

  有关问题和清理情况要及时书面报送工商总局企业监管局和税务总局征管科

技司。  

 

   

 

  联系人： 工商总局企业监管局  雷光程  段磊  

 

           电  话：010-88652428  68019181  

 

           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 赖先云  王涛  

 

           电  话：010-63417817  63417883  

 

   

 

   

 

工商总局税务总局  

 

2016年 5月 27日 



                                                              ANDERSON MŌRI & TOMOTSUNE 

 

 4

  


